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一批报废物资处理院内竞标公告

    我院院本部5号楼7楼天面有一间活动板房及两台20P小型螺杆机中央空调决定进行院内竞标拆除处理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．时间

1．报名时间：2022年1月21日（8:00-12:00，14:30-17:30），愈期不予报名。（根据疫情防控要求，本次招标只接受惠州地区公司，报名时且要提供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，报名时根据附件资料进行第一轮预估报价，作为竞标底价参考依据）

2．察看竞标物时间、地点：定于2022年1月24日下午15：00时统一带队察看竞标物，对竞标物进行第二次估价。

3．竞标时间：2022年1月24日下午15：30时正式竞标。

二、地点

1．报名地点：行政楼八楼总务科。联系电话：2359828。

2．竞标地点：行政楼五楼会议室。

三、要求

1．参加竞标单位须具有废旧物资回收资质。报名时需提供公司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复印件，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表人（提供委托书）身份证复印件；

2．报名时需按照医院提供的资料进行第一轮预估价；

3．标的物底价按照各单位第一轮报价取平均值。竞标物按总体报价最高报价者得的原则确定中标人（如果中标人以任何理由不履行标的物，由整体报价第二高的人员中标）。竞标人报价必须以具体金额以人民币为单位报价，其他形式的报价一律视为无效；

4.有效竞标单位少于三家，此次竞标无效。最高报价出现2人以上（含2人）报价相同时，立即进行再次报价，直至出现唯一最高报价时，则竞标终止，由最高报价者中标；

5.中标者须在三个工作日内到医院财务部支付中标金额，按医院相关规定完善签批手续进行竞标物的拆除、转移；

6.中标者对竞标物的处理须在支付竞标金额后两个工作日完成，中标人对竞标物的拆除、转运等安全负完全责任。并在对竞标物的拆除装运时服从医院管理，减少对医院工作和环境的影响；

7.本次竞标解释权归医院所有，未尽事宜以医院通知或竞标专家合议决定为准。

监督科室：

财务科：               基建办：           采购办：        

审计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总务科：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月20日

附件：5号楼7楼天面物资现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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